江西海涵塑业有限公司
破产财产调查报告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2024）海涵破管第16号
债权人会议：
　　现向债权人会议报告管理人对江西海涵塑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为“海涵公司”）的破产财产情况：
　　 一、债务人的银行存款

    本案属于执行转破产案件。在执行程序中，人民法院已通过法定程序对债务人的银行存款等进行了查询，结果是债务人银行账户没有余额。

    二、债务人的不动产、动产等财产情况：
经向万载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并向万载县人民法院执行局了解，登记在海涵公司名下的不动产以及海涵公司的动产，已由万载县人民法院在进入破产程序之前依法拍卖。
万载县人民法院对海涵公司的不动产、动产进行整体拍卖得款9239527元,该款的处理情况如下：
	江西海涵塑业有限公司案执行程序支出明细表

	序号
	支出名目
	金额（元）
	说明

	（一）
	代扣宜春中院（2023）赣09民终1332号案件受理费
	13980
	    1.（一）至（六）合计1218271元为执行程序支出款项，在计算实际破产财产金额时，需以拍卖得款9239527元减掉该1218271元，预估得出实际破产财产金额8021256元。
    2. 权属转移登记所需的税款和行政规费因尚未实际发生，先分别预估85万元和10万元，等发生后以实际金额为准，因此，本次拟订的是预分配方案。

	（二）
	扣付万载县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执行费
	
	

	1
	卢华申请执行案
	12600
	

	2
	宋国来申请执行案
	818
	

	3
	高书云、易春根、易文杰申请执行案
	28452
	

	4
	宋国来申请执行案
	839元
	

	5
	宜春兴远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案
	78157
	

	（三）
	付拍卖公司拍卖辅费
	25300
	

	（四）
	退宜春兴远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在执行案中垫付的评估费、测绘费
	108964
	

	（五）
	付权属转移登记税款（预估）
	850000
	

	（六）
	付权属转移登记行政规费（预估）
	100000
	

	（七）
	预付宜春兴远投资实业有限公司抵押债权清偿款
	3500000
	（七）、（八）合计4181852.6元为预付的破产财产清偿款，需计入实际破产财产金额，并在支付时抵扣应得的清偿金额。

	（八）
	付破产前欠付的土地使用税、房产税
	681852.6
	


    三、公司登记、股权和出资情况

管理人到万载县市监督管理局查询了公司的登记资料。经查询，该公司于2010年7月28日设立，设立时公司注册资金为200万元，其中汤平海持股60%，认缴出资120万元；谭美玲持股40%，认缴出资80万元。已出资到位。后汤平海、谭美玲将持有的股权转让给王信勇。未发现虚假出资、抽逃出资的情况。
五、财务和审计情况

管理人接手破产案件后，及时与公司负责人王信勇进行了了解。王信勇表示公司的财务管理十分不规范，目前只有部分财务资料，并向管理人进行了移交。经管理人查看，王信勇移交的财务资料，无法反映公司的债权债务状况，也无法进行审计。管理人无法知道该公司的应收款、应付款情况。

综上，海涵公司预估实际破产财产金额为8021256元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江西海涵塑业有限公司管理人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　2024年5月15日
